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


出卖人：北京金鑫马金属结构厂       
买受人： 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JXM201910-023
签订地点：   _                      _
签订时间： 2019年10月23日
第1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价
	总金额（含13%税）
	交货时间及数量

	H4正驾座椅器具
	70
	1100
	77000
	

	H4副驾座椅器具
	70
	1100
	77000
	

	H3正副驾通用座椅器具
	60
	1100
	660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人民币  贰拾贰万元整                               （小写）RMB ￥220000.00



第2条 质量标准：依照出厂标准，以出卖方发送的技术要求为准，                                                            1、应更换6寸立簧减震带刹车聚氨酯轮2枚，6寸立簧4点定位轮2枚。                                        2、福田标准牵引1套。                                                                                                                           3、黄色聚氨酯带铁底第二代防撞护角4枚。                                                                                       4、并补漆至器具无锈蚀痕迹     。 
第3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  脚轮，护角，牵引再无人为故意破坏的情况下质保期期一年                                  。                                                                
第4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包装按出卖人标准，由出卖人提供，出卖人不予回收           。                                                                
第5条 随机的必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无                                                                         。                                                      
第6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无                 。                                                                      
第7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  验收合格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  出卖人  所有。
第8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买受人自取                               。                                                                         
第9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合同总价含改造及标准件费用        。       
第10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按照出厂标准验收和出卖人提交的技术规范                               。   
第11条   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无                                                                                                           。
第12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___合同签订买受人按照合同总价支付50%启动资金，收到预付款后开始改造该产品，收到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月内支付全款的45%，并在半年后7日内付清款项。                                                                                                                                                         
第13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无                                                                       。          
第14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按《合同法》执行                                                                。          
第15条   违约责任：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若有违约双方均应按总价值的每日1%纳违约金        。          
第16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一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合同签订地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17条   本合同自_______双方签字______生效。
第18条   其它约定事项： 买受人应在项目启动后，保证再出卖人改造时，产品的流通性并于取货时送达另一批应改造产品，并保证在一个月内提供完总计200台旧器具，因买受方原因无法全部提供应改造器具必须全额收购出卖人已购得专用标准件        。

	出    卖    人
买受人（章）：北京市金鑫马金属结构厂 
住    所：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陀头庙村委会东200米 
邮 政 编 码：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张硕
电           话：13693029765
传           真：
开 户 银 行：北京农商行杨镇支行
银 行 账 号： 0810000103000010456
税           号：91110113X00427047X
	买    受    人
买受人（章）：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
邮 政 编 码 ：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周洪基 
电            话：022-22145565
传            真：
开 户 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逸仙园支行
银 行 账 号 ：0302080709300047106
税            号：91120222MA06FR3X7Q
	鉴（公）证机关（章） 
年      月      日


附表1：
	[bookmark: _GoBack]工位器具制作报价表

	客户方：
	光华荣昌
	联系人：
	周洪基
	18601235515

	制作商：
	北京金鑫马金属结构厂
	联系人：
	张硕
	13051677361

	名称：
	座椅改造
	器具图号：
	　
	制作数量：
	1件

	材料
	规格
	单位
	单台用量
	单价
	金额

	种类
	名称
	
	
	
	
	

	主材
	方钢管
	40*40*2.0
	Kg
	0
	￥4.80
	￥0.00

	
	方钢管
	20*20*1.5
	Kg
	0
	￥4.80
	￥0.00

	
	方钢管
	20*30*1.5
	Kg
	0
	￥4.80
	￥0.00

	
	方钢管
	40*20*1.5
	Kg
	0
	￥4.80
	￥0.00

	
	　
	　
	　
	　
	　
	￥0.00

	
	　
	　
	　
	小计：
	￥0.00

	配件
	6″立簧减震脚轮
	4活刹车减震
	颗
	4.00 
	￥75.00
	￥300.00

	
	防撞护脚组件
	　
	套
	4.00 
	￥20.00
	￥80.00

	
	牵引组件
	　
	套
	1.00 
	￥150.00
	￥150.00

	
	堆垛机构
	　
	套
	0.00 
	￥28.00
	￥0.00

	
	标牌
	　
	套
	0.00 
	￥10.00
	￥0.00

	
	　
	　
	　
	小计：
	￥530.00

	辅料
	辅材费
	　
	kg
	5
	￥8.00
	￥40.00

	
	防尘
	　
	台
	0
	￥0.00
	￥0.00

	
	涂装
	喷漆、补漆
	台
	1
	￥110.00
	￥110.00

	
	　
	　
	　
	小计：
	￥150.00

	加工费
	人工费
	加工、焊接
	时
	4
	￥40.00
	￥160.00

	
	　
	　
	　
	　
	　
	￥0.00

	
	　
	　
	　
	小计：
	￥160.00

	消耗品
	制作消耗
	工具、耗材、电费等
	组
	1
	￥8.00
	￥8.00

	
	　
	　
	-
	　
	　
	￥0.00

	
	　
	　
	　
	小计：
	￥8.00

	　
	　
	　
	　
	合计材料费用：
	￥848.00

	其他费用

	序号
	内容
	描述
	基数
	金额
	备注

	1
	料损
	　
	0%
	￥0.00
	　

	2
	运输费用
	　
	￥0
	￥0.00
	单台运输费用

	3
	管理费用
	　
	5%
	￥42.40
	　

	4
	利润
	　
	10%
	￥84.80
	　

	5
	税金
	　
	13%
	￥126.78
	　

	6
	总计
	　
	　
	￥1,101.98
	　

	7
	实收
	
	
	￥1,100.00
	　

	综上所述：我司改造替换的标准件，脚轮、牵引、防撞护角等在一年内出现非人为恶意破坏的损坏，我司将免费为贵司更换，超出一年后，按报价单价格单独计算更换产品



